附件4
 
广西林业干部学校职业技能鉴定操作考核
考场规则
 
一、考生要按《准考证》所指定或学校考务办安排的时间、考场、参加考核，要服从监考人员的安排，尊重监考人员。
二、考生在考前三十分钟到候考室签到并进行组内抽签，凭有效证件和准考证进行登记校验，领取所需工具和原材料。考生迟到三十分钟不得入场，考试三十分钟后才能结束考试出场。
三、考生抽签决定本组内考试的先后顺序。
四、考生考试过程中，不得携带任何书籍、笔记、通讯工具以及规定以外的电子用品或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等物品。
五、考生操作前应先对工具材料进行必要的检查，如有损坏和缺少的情况，要及时向监考人员报告。
六、考生要独立完成考试内容，不准互相商量和找人代做。
七、考生不得询问考试方面的问题，不得随意走动。
八、考生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，要精力集中，不准吸烟，严防设备和人身事故。
九、考生去厕所时，要先经监考人员允许，并有人随同。
十、考试完成后将工具材料及记分表放在原工位，请监考人员登记验收。将工具清理干净整理好，立即退出考场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和喧哗。
十一、考试结束时间一到，要立即停止操作，不能延长时间。由监考人员逐个验收工件，考生清理工具和场地卫生，然后离开考场。
十二、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发现顶替代考、调包换件等舞弊行为者取消考试资格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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